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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然债务作为一个相对于民事债务的概念，其产生的基础是社会道德义务，而不

是法律义务。社会道德义务不属于国家法律调整的范围，这类义务完全由当事人自愿决定是

否履行。但当事人自愿履行之后，是否可以反悔并要求返还其所给付的利益，则是法律调整

的范围。法律必须回答当事人的给付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为了实现法律对社会道德生

活进行必要调整的目的，自然之债不应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应成为一个规范性的概

念。如果能在明确自然之债性质的基础上，厘清自然之债的构成要件，就可使之获得规范意

义，并使之成为一个可资案件裁判之用的概念工具。

关键词:自然之债给付义务赠与 不法原因给付

一、问题的提出

自然之债是民法上较具争议和缺乏精确性的概念。关于自然之债的范围，我国的立法实践及法

学理论，存在各种不同的模式和见解。一些学者从债的效力这→角度，将各种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给

付义务，统称为自然债务。但如果自然之债的概念仅涉及给付义务的效力，却不包含给付义务的要

件，那么这一概念最多只具有认识意义，而不会具有规范意义。也就是说，不能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

成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概念工具。

举例来说:某甲与某乙恋爱多年后，又移情别恋，故提出与乙分子;但出于愧疚，甲主动提出向乙

支付→笔"青春损失费"。如果自然之债只是一个具有分类作用的概念，人们必须先确定甲允诺的给

付义务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以及甲给付后是否可请求不当得利的返还，然后才能决定甲的给付义务

是否属于自然债务。相反，如果自然之债的概念包含着要件因素，人们就可以首先基于案件事实，确

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自然之债的关系，进而再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

本文将对关于自然之债的主要立法例进行考察，并对相关的学说加以评析，在此基础上再对自

然之债进行较为精确的定义，同时归纳出自然之债的要件。由此一方面可以界定自然之债的范围，另

一方面也可使自然之债成为一个可资案件裁判之用的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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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之债的比较法考察

(一)罗马法

在罗马法中，法学家常把不拥有诉权或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统称为自然之债。[ 1]优仕丁尼时

期的罗马法，把一切道德的、宗教的或源于其它社会关系的财产给付义务，都归入于自然债之中，并

称之为"非纯正的自然债"。在罗马法律中所提到的这类情况有:第一，解放自由人对其庇主的劳作义

务;第二，妻子为自己设立嫁资的义务;第兰，不属于法定抚养责任范围内的抚养给付义务;第四，为

收到的借款支付利息的义务，如果对这种利息未通过要式口约正式达成协议，而只是以简约商定的

话;第五，母亲为使儿子免受奴役而支付钱款;第六，为自己亲属支付的丧葬费。 [2]

上述所谓的"非纯正的自然债"，有时也被优士丁尼时期的法律编篡家们直接称为"自然债务"。

"自然"这个词完全是同"法律"一词相对应而使用的。人们使用"自然"→词，以表示这些债务的原因

和根据，是存在于公道、道德、宗教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法律之中。[ 3 J可见，在非纯正的自然债的情形，

当事人之间存在非属法律关系的社会关系，给付义务即产生于这」社会关系。一方面，给付义务并非

源于法律关系，因而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另一方面，给付义务的履行却合乎社会的伦理习俗。因此

义务人在清偿后不得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即使义务人误以为自己负有法律之债而进行了清偿。

罗马法上的自然债，除了非纯正的自然债之外，还有纯自然债c 纯自然{债责主要包括: (υ1 )奴隶之

问、奴隶同其主人或同外人之间的债 ;μ(2引)被父权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之间(忧R即P"家父"同"家子"之|间闯'

或两个隶属于同一父权的"家子"之间)的{债责 ;μ(3引)只为惩罚债权人而通过抗辩使之消灭的{债责 ;μ(4削)因

‘"‘人格减等

灭的{债责;川(5引)因"争讼程序"开始而泊灭的债;川(6刷)受监护人未经监护人许可而缔结的债;川(7竹)因对{债责务

人的不当减免而消灭的债; (8)因时效而消灭的债; (9)无特定形式简约等等。 [4 J 

t述纯自然债，本属法律关系中的给付义务，但要么由于法律关系自始缺乏效力要素，要么由于

法律关系的基本效力嗣后被废除，债权人不再享有请求清偿的诉权c 尽管纯自然债和非纯正自然债

在效力上有相似之处(即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清偿后都不得请求不当得利之返还)，但两者仍有显

著的区别:非纯正的自然债直接源于法律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纯自然债则源于有瑕疵的法律关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使纯自然债得以产生的有瑕疵的法律关系，也可能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第一，

法律关系因瑕疵的存在被彻底废除，或自始就无从发生;第二，法律关系因瑕疵的存在而效力受限，

但仍具有一些残存的效力。但是，罗马法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似乎并无明确的区分，因为罗马法对

各种纯自然债，均赋予了→些原本属于法律之债的放力，比如自然债的债权人可行使抵销权、当事人

可为自然债设定担保、自然债可通过债的吏新而成为完全的法律之债等等。〔当〕这样一来，罗马法的"纯

自然债"中的"自然"词，就不是与"法律之债"中的"法律"严格对主的概念。

(二)法国法、意大利法

法国《民法》第 1235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债务己为自愿清偿，不得请求返还。"根据法国最高法

院第一民事庭 1987年7月 16 日的裁判意见"通常情况下，凡是一人对另一人承担义务或者向其支付

一笔款项，并非出于赠与意图之冲动，而是为了完成某种良心上或荣誉上的义务，即属自然之债的范

围，出于感激之情而履行某种义务，亦同。 "[6J从判例上的观点来看，法国《民法》中的自然债务，其性

质和范围非常接近于罗马法土的非纯正的自然债。法国法上自然债务的实例有:对尚未确立亲子关

C 1 ]C2]C3][ 意大利]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上黄风译， ~þ [1:l 1攻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31 页、第231 页、第230页、

第22R页、第230页

C6H法国民法典~(下册)，罗结珍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50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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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非婚生子女，生父所负的抚养义务;父母为已参加工作、有薪金、作为年轻劳动者提供住宿的义

务;抛弃同居情人者，保障被抛弃者未来生活的义务等等。 l 7 J 

意大利《民法》第2034条第 1款是关于自然债务的规定"作为道德土或社会上的义务之履行而为

的给付，不得取回 ο 但其给付系由无能力人所履行者不在此限c"( 民〕从立法文义上看，意大利《民法》所

规定的自然债务，也类似于罗马法上的非纯正的自然债。当今意大利学者根据立法规定，将自然债务

定义为"债权人不能通过诉讼获得清偿，在债务人违反给付义务时也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的债"川〕并

将自然之债的原因，概括为宗教、道德及单纯的社会规范所引发的非法律义务。

(兰)荷兰等国的立法

荷兰《民法》第六编第 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债为自然之债: ( 1 )因法律或者法律行为丧失可强

制执行性; (2)一方对另→方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尽管在法律上不可强制执行，但按照一般观

念，应认为另一方有权获得该项给付的履行。川 l川这一立法不是将自然债务，局限于基于宗教、道德等

"自然"原因而产生给付义务，而是把基于法律关系而产生，但却失去强制执行力的给付义务，亦包含

在自然之债的概念之内。类似的立法，还有葡萄牙《民法》、智利《民法》和菲律宾《民法〉

三、自然之债的界定

可见，荷兰等国民法上的自然之债，沿袭了罗马法上广义的自然债概念，着眼于债的效力特征，

将具有"不可强制执行"的各种给付义务，包括那些源于法律关系的效力不完全的给付义务(如时效

完成后的债务)，统统都归入自然之债的范围。不少中国民法学者，都受到关于自然之债的此一观念

的影响。例如，史尚宽认为，"有债务而无责任者，称为自然债务"，并把已罹于消灭时效的债务归于自

然债务之列二 lllJ郑玉波也认为"自然债务，或称无责任之债务，乃其履行与杏，唯债务人意思是视，亦

即纯粹听其自然，法律不加干涉者是。"[ 12 J这些观点，均把自然债务视为不具有完全效力的债务c正如

梅仲协所言..自然债务者，债权人不得对债务人提起诉讼及请求强制执行而获取给付的一种不完全

债务也。 "l UJ 

意大利《民法》第2034条的规定，除了规范自然债务的效果之外，还明确了自然债务产生原因的

非法律属性，即将自然债务视为与民事债务严格对立的概念，特别强调自然债务是一种道德上或社

会上的给付义务η 在法国，判例上亦持相同的看法。这似乎沿袭了罗马法上非纯正的自然债概念♀这

样，我们就看到了关于自然之债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至于其中何种模式更为合理，则事关自然之债

性质的认定。

(一)自然之债的性质

有→种被称为古典理论的观点认为，自然债务仍是一种真正的法律债务。自然债务与一般的民

事债务在根本上具有相同的性质，唯一的差别在于自然债务的不完全性，即缺乏通过起诉强制执行

的属性。这一观点把自然债务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所谓"流产的民事债务"，即一人原本可对另

→人享有请求给付的权利，但立法者认为强制履行并不合适的情形。比如，当某一法律行为满足了法

律的实质要求，但是不符合外在的形式要求时，基于法律安全和统一可行的原因，不能使用强制执行

(7J前iJI [6 J. 第949页

(8](意大利民法典上陈旧壮译‘中同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9 J[ 意 H;~J散·米拉拜利:((自然之债~.载于杨振山主编:((罗马法·中|司法与民法法典化)) .中|王11改法大学/H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c

[ 10 J 李水平:~自然之债说流考评上《巾 I司法学~2011年第6期 u

( 11 J 史尚宽:~债务总论》句中同政法大学 /fl版社2000年版.第3页

[ 12)郑 Fi皮: (<民法债编总论~， rt1l Jil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U

[13 )梅仲t)}:~ 民法垂义))， rþ 114政法大学H-~ 版社 1997年版，第 )69页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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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但在自愿履行的情形下，它完全可以产生一种民事债务，并显示其法律后果。一是所谓"变异

的民事债务"，即立法者基于社会利益的原因不赋予诉权的债务，最典型的例子是时效届满后的债

务。这→观点甚至认为，那些基于宗教、道德或其他纯属社会规范的义务，由于欠缺不完全民事债务

的特性，而不是真正的自然债务，只是因被履行而跨进了法律生活的范畴。( 14 ] 

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债务乃法律认可某些道德义务的手段。这一观点对古典理论提出了三个

方面的批评。第一，古典理论将自然债务视为权利人缺乏诉权的民事债务，但这种将诉权从权利中剥

离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诉权不过是行使中的权利而己。立法者如果剥夺的权利人的诉权，也就

取消了权利本身。第二，如果说自然债务具有与民事债务相同的性质，那么它除了缺乏强制执行力

外，还应保留民事债务全部的其他效力 σ 第兰，基于第二点的理由，古典理论将自然债务局限于过于

狭小的范罔，无法把完全不具有法律属性的道德义务包括在内。这一观点认为，古典理论是构建在错

误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债务人自愿决定履行之前，自然债务不是一种先于债务人自愿履行决定的

不完全民事债务;在此决定之前，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义务，仅存在一种道德上或良心上的义务。自

然债务是一种由道德层次上升到法律层次的义务，并且是负有此种义务者的臼愿履行行为，为此种

义务进行法律所调整的领域开辟了道路。( 1当〕

上述第二种观点及其对古典理论的批评，都是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古典理论最大的缺陷在

于，它对自然债务性质的界定，将会使得自然债务这一概念，变得不再具有太大的实质意义。根据古

典理论，自然债务只不过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民事债务，对于这些民事债务的法律调整，完全可依当

事人之间原有的法律关系以及不完全债务制度来进行。自然债务也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称号，用以统

一指代那些缺乏强制执行力的民事债务，而无法成为一项规范当事人社会关系的制度或规则。相反，

如果自然债务系指基于道德、宗教等原因的良心上的义务，它就成了一个与民事债务相对的概念，并

将因此获得独立于民事债务关系的规范作用。当然，这种具有独立规范作用的自然债务概念，也可涵

盖那些法律关系被废除，或者法律关系并未发生，但当事人基于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仍自愿履行的

给付义务。不过，为了这种自然债务概念真正发挥其规范作用，就必须明确自然债务的要件。

(二)自然之债的要件

作为与民事债务相对的自然债务，其要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基于特定的社会事实，一人对另

一人负有某种给付义务，但此种给付义务不是或不再是一项法律关系的内容。这一要件可以将自然

债务中的给付义务，与民事债务(特别是不完全债务)中的给付义务区分开来。第二，此种给付义务的

履行，合乎社会的善良风俗。正是因为给付义务的履行是合乎道德风尚的，立法者才不但认可义务人

的履行，而且还要防止义务人的反悔，以保障该履行行为的效力。自然之债的这两个要件，可以使它

与一些原本容易混淆的法律概念区分开来。

1.自然之债与时效完成后的债务

有学者把时效完成后的债务，视为自然债务。( I()J但它其实仍属法律上的债务，因而不具备自然债

务的第二J个要件。我国《民法通则》第 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此一规定的意义，主要有胜诉权消灭主义和抗辩权发生主义这两

种不同的理解c 前者认为，债权罹于时效之后，债权丧失了获得法院保护的效力，因而也就是丧失了

胜诉权;后者认为，时效完成后，债权人的债权并未完全消灭，而仅仅使债务人获得拒绝履行的抗辩

权，从债权人的角度而言，就是请求力的丧失。

胜诉权消灭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T'J我国学界的通说。但这一说法存在着重大的逻辑缺陷。抛开

举证责任等程序方面的因素不谈，诉讼双方谁胜谁负，本身就取决于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分

配，诉讼的胜负本来就是实体权利状况的当然后果已将时效完成后的债权认作胜诉权消灭的债权，实

[14 J[ 15 J[ 法]雅克·盖剪[日，、占制·市博: {lt[i{1 民法总论P. 陈鹏、张丽娟等译 .tt1f Hl版社2004年版.f11676页、第679页。

[ 16J前引[ 12 J. 史尚宽书，第3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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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在回避诉讼时效经过的法律事实将如何引发实体权利变动的问题。在这方面，抗辩权发生主

义，显然比胜诉权消灭主义更为合理。因为前者回答的恰恰是实体权利的变动问题。 2008年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一步确认了抗辩权发生主义的

观点。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

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已"

基于抗辩权发生主义的解释，诉讼时效的完成，并不会导致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债务关系)的

废除，而只是导致债权的请求力丧失，并使其成为」种效力受到一定限制的不完全债权。在这种情况

下，债务人的给付义务，仍系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内容，因而仍属法律上的债务，而不是自然债务。

有人认为，尽管罹于时效的债务原则上非属自然债务，但对于时效完成后的债务，如果债务人行使抗

辩权，该债务即变成了自然债务;对这种债务的履行，也是对自然债务的履行。[ 17)但对于此种情形，将

债务人的履行，视为对时效利益的放弃，即足以解决履行效力的问题，而无需援引自然债务理论。既

然自然债务理论是为了解决民事债务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出现的，那么对于民事债务制度足以解

决的问题，自然债务理论完全没有必要去过问。

2. 自然之债气不法原因给付

不法原因给付，一般是指基于违反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之原因而为的给付。 德国《民法》第817

条、日本《民法》第708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80条第4款，均系关于不法原因给付之规定。根

据此类规定，因不法原因而为给付者，不得请求返还 c 此-后果，与自然之债颇为类似。但自然之债与

不法原因给付，仍有性质 t的不同 c

自然债务的履行，不发生不当得利的问题。因为给付受领者具有保有给付利益的合法根据，即先

于履行的道义上的给付义务。在认定自然债务成立时，法官应探寻给付者的动机，并考虑给付者是否

基于完成其所负义务的事实，而这些义务也应当属于被主法者或者法院认为有必要或符合公共利益

的义务。[ IR J 

而在不法原因给付的情形，并不存在任何先于履行的给付义务，给付受领者并无保有给付利益

的合法根据。给付的受领，原则上构成不当得利，但立法者由于特别的政策考虑，排除给付履行者的

返还请求权c 关于不法原因给付的立法意旨，德国判例学说原采"惩罚说"，认为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请

求返淫，系对从事不法行为当事人的惩罚。此说遭受了不少批评，因为惩罚并非私法的功能，且仅惩

罚给付之人，而受领人非但不受惩罚，反使其保有给付，显然不符合惩罚的目的 c 后来德国多数学者

采取"拒绝保护说"。其认为当事人因其违反法律禁止规定或背于公序良俗的行为，而将自己置于法

律规范之外，故无保护的必要，并强调此乃"禁止主张自己之不法"的原则。[ I'J]我国台湾地区通说亦持

相通见解，认为不法原因给付之所以不得请求返还，乃是基于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不法行为而提出

主张的原则( 20 J 

由此可见，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与自然之债，在立法目的以及立法的逻辑与技术构造上，均有很大

的不同。诚如郑玉波所言..自然债务给付不得请求返还，系因有自然债务之存在，非属不当得利;而

不法原因之给付则并无债务之存在，本应构成不当得利，但因给付人存有不法之原因，而法律上有所

谓‘不得主张自己之不法而有所请求'之原则，遂不许其请求返还 "121 J如果把不法原因给付视同自然

债务，就等于承认给付义务的存在，从而承认受领人具有保有给付的合法根据，而这显然与行为不法

的认定相冲突，从而将引发法律价值的错乱七

(17 J前 '11 ( 1 时，于:;k'平文…

[ 18 J前，] I [ 1 剖，雅克. ，~iWfJ-n.、 Jj 制./，. 1卓臼. J5J1ó81 1íi 
(19 J[ t忠]迪忏尔·拘迫!菲斯: ~f，'[j同{古法分 i仓>> .杜;武林、 /i说iF. 法律 11\版社2007年版.第当41 页

[20J+1手鉴: ((债tt原用:不吁件和1>) .巾 l五l政11::大学 tH版社2002年版，寄'}120页

(21 J郑 ld皮: (<论赌 ið{}). ~tK学风!什》第85Jþj ，~.专引向 u手!鉴:~民法学说~ j ;/'IJ例研究})(2) "t1 同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J5J1126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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